
附表 

彰化基督教醫院 實習學生健康監測辦法 

為維護健康安全的(見)實習環境，依據本院實習學生健康監測及疫苗接種保護措施，(見)

實習生胸部 X光檢查需合格、B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麻疹 IgG抗體及水痘 V-Z IgG 抗體

效價必須足夠。當 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不足時，實習學生可能在實習過程中，因尖銳

物品扎傷或血液、體液暴露而受到 B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而麻疹 IgG 抗體不足時，因麻疹、德

國麻疹的傳染力極強，可經由空氣、飛沫、或病人鼻咽黏液接觸而感染；水痘亦為一高度傳染

性疾病，醫護人員不可避免的會在醫療工作中照顧到水痘或帶狀疱疹的病人，因此若醫護人員

過去不曾感染過水痘帶狀疱疹病毒，也不曾接受過疫苗注射，即有被感染的危險。檢測結果效

價不足者，應配合本院疫苗接種措施完成疫苗施打，否則本院有權暫停其相關實習課程。 

實習學生健康監測項目: 

檢測項目 對象 效期 免檢測條件 備註 

(1) 胸部 X 光檢查 全部實習生 一年內 

 X 光判定須為合格

(Passed)，有異常者應

請醫師註明非活動性

肺結核。 

(2)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及表面抗體(HBsAg

及 Anti-HBs) 

全部實習生 一年內 

 B 肝抗原、抗體為陰性

者，應接受 3 劑 B 型

肝炎疫苗注射，並檢附

已接種疫苗證明。 

(3) 麻疹 IgG 抗體 全部實習生 五年內 

【備有】麻疹或德國麻

疹疫苗接種紀錄。 

抗體為陰性者，應施打

2 劑 MMR 疫苗注射，

並檢附已接種疫苗證

明。 

(4) 水痘 V-Z IgG 抗體 全部實習生 五年內 

【備有】水痘疫苗 2 劑

接種注射證明，且 2 劑

至少間隔 4 週；或有醫

師診斷證明有罹患水

痘或帶狀疱疹病史。 

抗體為陰性者，應施打

2劑水痘疫苗，間隔至

少4週，並檢附已接種

疫苗證明。 

備註: 

1. 體檢報告應於實習前由校方統一寄至本院實習暨聯合訓練中心；個別繳交者繳交期限為辦理

報到作業時。 

2. 預防接種證明應詳細記載:疫苗名稱、接種日期、接種單位或醫師簽章。 

3. 體檢表格需具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之醫師簽章及醫院章。 

2017年 4月 27日 編製 

2020年 10月 21日 修訂 


